
书书书

犐犆犛２９．２２０
犔８９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２４２４—２００８

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犚犲犮狔犮犾犻狀犵犪狀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犾犲犪犱犪犮犻犱犫犪狋狋犲狉狔犳狅狉狋犲犾犲犮狅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２００８１００７发布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是通信产品回收处理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目前包括：

———废弃通信产品回收处理设备要求；

———通信记录媒体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网络设备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终端设备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用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随着技术的发展，还将制定后续的相关标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深圳理士奥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银泰科技电源有限公司、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万通

普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余斌、贾骏、温小平、杨宝峰、董海军、汤建皮、邹建忠、段万普、周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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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要求，处理方法，及处理过程的运输、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通信用铅酸蓄电池。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７４６　铅作业安全卫生规程

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５９７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Ｚ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２部分：物理因素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５号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铅酸蓄电池　犾犲犪犱犪犮犻犱犫犪狋狋犲狉狔

电极主要由铅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一种蓄电池。

３．２

　　正负极板组　狆犾犪狋犲犵狉狅狌狆

正极板组是指由若干正极板、正极汇流排焊接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整体。

负极板组是指由若干负极板、负极汇流排焊接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整体。

３．３

　　电解液　犲犾犲犮狋狉狅犾狔狋犲

以硫酸为主的流动电解液或胶体电解液。

３．４

　　隔板　狊犲狆犪狉犪狋狅狉

由玻璃纤维或其他树脂材料制作，隔在正负极板之间起绝缘和／或吸附电解液作用的板状物。

３．５

　　电池外壳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由ＡＢＳ、ＡＳ、ＰＰ（含钢壳）等材料制作，将正负极板组和电解液密封在内的槽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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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要求

４．１　收集

建立合理、合法的回收机构是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的关键。回收的铅酸蓄电池在被整体运送到具

备资质的回收机构之前不允许以解剖、破解、拆解等方式处置。回收机构必须有完善的收集处理记录。

贮存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场地应是在有遮盖物的平地上，该平地是不渗透地表面，同时该场地应具有独立

的处理体系，以防止铅酸蓄电池部分电解液泄漏造成危害。

４．２　运输和储存

在蓄电池收集后集中送往处理场所的过程中，应满足国家环保总局令第５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

理办法》的要求，储存、运输都不应有电解液泄漏，由于部分废旧蓄电池荷电，因此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应

注意安全并设立应急机制。运送废旧铅酸蓄电池的车辆应有表明正在运送腐蚀性与危险废物的符号或

标识。

防酸隔爆等各类富液态铅酸蓄电池应按特种产品交由具备资质的企业运输；运输过程中应确保铅

酸蓄电池处于正立状态，防止可能发生的电解液泄漏，并且注意电池之间确保绝缘。同时应采取措施，

能够及时处理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电解液泄漏和短路起火。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及其各类附件可采用一般运输方式运输至指定地点。运输过程中要注意防

止电池短路，保持绝缘状态。

４．３　处理

４．３．１　总要求

处理过程应由有资质的机构进行。

在处理的过程中水、尘、烟排放应符合 ＧＢ８９７８、ＧＢ１６２９７的要求。生产作业应符合 ＧＢＺ１、

ＧＢＺ２．１、ＧＢＺ２．２和ＧＢ１３７４６的要求。

４．３．２　蓄电池的拆解

蓄电池由各种不同材料的部件组成，进行有效回收就需要先进行拆解。

将废电池内部极板组取出，分离出铅膏。

对于管式极板的蓄电池，在将极板拆解后应将管式正极板的套管分离，分离后的套管应妥善处理，

不应随意弃置。

蓄电池拆解场地应防止粉尘和液体泄漏，应有环保系统，有可靠的除尘和废水处理设施。

４．３．３　蓄电池拆解后部件的预处理

分拆后的部件会不同程度的沾上硫酸，为防止酸液（或防止冶炼时ＳＯ２ 或ＳＯ３ 逸入大气）污染环境

和空气，有必要进行除酸的预处理，使得排放的废液应符合ＧＢ８９７８的相关要求。

４．３．４　电解液的处理及再利用

蓄电池在解体时应保证电解液能够全部收集并进行处理，严禁将处理未达标的电解液直接排放。

如有液体排放，则应符合ＧＢ８９７８规定的相关标准。

将废旧富液式铅酸蓄电池进行倒酸处理，将蓄电池中的酸（即电解液）倒出；电解液汇集后进行处理

以符合ＧＢ８９７８的要求。

对于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在拆解后应将其隔板中的电解液挤压分离，分离后的隔板应妥善处理，不

可随意弃置。

对于采用胶体电解液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在拆解后应将其胶体与正负极板组分离，分离出的胶体

电解液应进行处理以符合ＧＢ８９７８的要求。

４．３．５　正负极板组的再利用与铅的再生成

应采用非手工方式使蓄电池正负极板组的各组成部分能得到分别处理；应对分离出的铅膏进行脱

硫处理，且脱硫母液必须进行处理并回收副产品；不得直接将未经清洗的电极或其他成分用于回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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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再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应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的相关要求。

将废旧蓄电池中的正负极板组取出，其中汇流排、极柱、正负板栅和铅膏均可加工处理成再生铅。

正负极板组应由处理机构经冶炼生成还原铅，应采用清洁生产的工艺。建议采用工艺流程为：废旧铅酸

蓄电池→排酸收集→破碎分选→铅膏脱硫→短窑冶炼→精炼。

拆解的极板须洗涤掉游离的硫酸，拆解与洗涤过程应该防止液体、粉尘外渗、泄漏。

拆解出的板栅、汇流排、极柱等应在除酸后冶炼，以减少冶炼中的ＳＯ２ 排放。

拆解得到的铅膏等应该进行冶炼，冶炼设备应有烟尘收集系统，排放的烟气中粉尘含量应达到

ＧＢ１３７４６、ＧＢＺ１、ＧＢＺ２．１和ＧＢＺ２．２的标准要求。收集的粉尘用于反复冶炼，以节约资源。

处理过程中的废渣等废物的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９７、ＧＢ８９７８和ＧＢ１６２９７的相关要求。

４．３．６　电池外壳的再利用

４．３．６．１　电池外壳处理

拆解后，沾有电解液的电池外壳，不应直接回用，塑料应分类进行除酸后再烘干回用。除酸所得液

体应经过回收处理后达标排放，不应直接排放。

拆解后，有部分塑料与金属相混，可采用浮力挑选法，以使塑料与金属分离。

也可以采用其他符合环保要求和环保标准的方法。

４．３．６．２　外壳材料的回收

外壳材料按照材料类别（如：ＡＢＳ、ＡＳ、ＰＰ等）分类回收使用。ＰＰ材料的金属外壳按照金属回收的

相关要求进行处理。

５　持续改进

鼓励根据科技进步，采用利于环保且综合利用水平更高的方法。

６　建立回收机制

鼓励各铅酸蓄电池使用单位、生产企业建立全国范围内的铅酸蓄电池回收网络，收集、储存并送达

有资质的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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